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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虚假诉讼对抗执行
律师遭江苏省高院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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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网” 报道， 江苏

高院在审理一起执行复议案件

中发现， 江苏欣林律师事务所

以及该所律师严林与被执行人

恶意串通， 提起虚假诉讼以规

避执行。

最终， 严林及其所在律师

事务所分别被罚款 5 万元和

20 万元。

质押钢材不翼而飞

银行起诉要求还款

2012 年 1 月 12 日， 无锡

市佳佳燃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佳佳公司） 与交通银行无锡

南门支行 （以下简称南门支

行） 签订一份 《小企业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 约定南门支行借给佳佳公司

1000 万元 ， 借款到期日为 2012 年 7 月 11

日。

当天， 佳佳公司与南门支行又签订一份

《动产质押合同》， 将 3950 吨钢材予以质押，

以对其 1000 万元借款作担保， 并将质物交

由双方指定的第三方监管。

但在 2012 年 4 月底， 南门支行发现质

物已不在堆场， 监管公司称该质物已被佳佳

公司提走。

无锡交行遂对佳佳公司等提起诉讼， 要

求归还借款。

佳佳公司对此称， 该批质物在第三方公

司监督之下，未经交通银行同意，该公司不可

能直接提取。 鉴于双方均不知道该批质押物

去向， 无锡中院告知佳佳公司可以提起反诉

或另案诉讼。 但佳佳公司明确表示不提起反

诉， 并坚持作为抗辩无锡交行债权的理由。

据此， 无锡中院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

作出 （2012） 锡商初字第 071 号判决， 佳佳

公司应向无锡交行归还借款本金 990 余万元

及利息。

该判决生效后， 无锡交行于 2013 年 8

月 5 日申请强制执行， 但未获清偿， 并长期

处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状态。

案外人现身提诉讼

原是案中律师岳母

2013 年 8 月， 在无锡交行申请强制执

行的同时， 佳佳公司就其与南门支行、 第三

人上海中远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动产质权纠纷

案在南长法院 （现梁溪法院） 提起诉讼。 该

案中， 佳佳公司由江苏欣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严林代理诉讼。

2014 年 1 月 20 日， 无锡交行向无锡市

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称， 佳佳公司等有合伙

将本案所涉质物 3950 吨钢材盗骗取嫌疑 。

后经公安机关侦查发现， 案涉质物已被佳佳

公司实际控制人用于抵押偿还他人债务， 不

存在质物灭失的事实。 佳佳公司遂于当年 1

月 26 日撤回起诉。

2015 年 5 月 28 日， 案外人宋水珍 （江

苏欣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严林的岳母） 在梁溪

法院又对南门支行提起动产质权纠纷诉讼

称， 佳佳公司于 2012 年 1 月质押给南门支

行的 3950 吨钢材， 因无锡交行已通过诉讼

取得 （2012） 锡商初字第 071 号判决， 但无

锡交行导致该批质物全部灭失， 应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 现佳佳公司已向其转让该索赔

权， 并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向交通银行发出

债权转移通知书， 遂诉请无锡交行向宋水珍

履行赔偿责任， 即质物损失价值 1900 万元

以及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

止， 以质物价值为基数， 按年利率 10.98%

计算的损失。 该起诉讼仍由严林代理。

梁溪法院经审理认为， 佳佳公司已将原

质物搬出， 且未补入新的货物进行质押， 遂

判决驳回了宋水珍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

理费 135800 元由宋水珍负担。

宋水珍不服， 向无锡中院提出上诉， 请

求撤销一审判决， 依法改判支持宋水珍一审

诉讼请求。 该案二审阶段仍由严林代理。

在该案二审期间， 无锡交行向无锡市律

师协会投诉江苏欣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及该所

律师严林。 宋水珍在无锡市律师协会对该投

诉调查处理期间出具书面说明称： 在整个过

程中， 本人纯粹系帮忙所为。 案件的审判结

果亦与本人无关， 均由佳佳公司自行处置。

据此， 无锡中院裁定驳回宋水珍的起诉

并退回其预交的一审、 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

271600 元。

认定参与虚假诉讼

律师律所都遭罚款

针对 271600 元诉讼费用应否退还问题，

无锡交行主张该笔诉讼费由佳佳公司支付，

请求冻结退费以用于清偿其债权。

2017 年 10 月 15 日， 无锡中院作出协

助执行通知书， 冻结并扣划上述案件受理

费。

宋水珍对此提出执行异议

称， 因其女婿严林系江苏欣林律

师事务所主任， 故委托严林代其

诉讼并由江苏欣林律师事务所先

行垫付上述诉讼费用， 该费用与

佳佳公司无关， 应予退还， 无锡

交行无权要求执行。

2017 年 11 月 16 日 ， 江苏

欣林律师事务所向无锡中院出具

的 《情况说明》 载明： 在宋水珍

与交行南门支行一案中， 我所接

受宋水珍的委托 ， 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代其支付了一审案件受

理费 67900 元 ， 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代其支付了二审案件受理

费 135800 元。

无锡中院据此认为， 该案两笔诉讼费的

缴纳主体系宋水珍， 对该费用采取冻结扣划

措施不当，并以此支持了宋水珍的异议请求。

无锡交行申请复议。 江苏高院在复议程

序中查明， 宋水珍并未实际受让佳佳公司的

案涉债权， 并与佳佳公司恶意串通提起诉

讼， 意在抗拒执行。 其女婿严林在无锡市司

法局律师管理处对其所作询问笔录中， 明确

承认该案以宋水珍名义起诉可以规避诉讼费

被强行扣划的风险。 江苏高院据此认定， 宋

水珍与被执行人佳佳公司相互串通， 依据虚

构的事实提起诉讼， 启动并引发后续的多个

司法程序， 业已构成虚假诉讼， 因其恶意诉

讼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其行为依法应予

规制。

宋水珍以其名义缴纳的诉讼费用， 无论

该资金来源于何处， 都无权主张退还， 依法

可以用于偿还被执行人佳佳公司的案涉债

务。 江苏欣林律师事务及该所律师严林 （宋

水珍女婿） 知法犯法， 明知宋水珍与佳佳公

司之间以虚构法律事实启动诉讼程序， 不仅

不加以规劝， 却依然积极参与其中， 并代为

支付诉讼费用， 依法同样应当予以规制。

据此， 江苏高院裁定驳回了宋水珍的异

议请求， 并决定对江苏欣林律师事务所罚款

100 万元 ， 对该所律师严林罚款 10 万元 。

江苏欣林律师事务所以及严林均不服罚款决

定， 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根据查明的事实可

以认定， 江苏欣林律师事务所及其主任严林

与佳佳公司串通， 虚构宋水珍与佳佳公司之

间转让债权的事实， 由宋水珍以原告身份向

法院提起诉讼。 江苏欣林律师事务所主任严

林代理该诉讼并由律师事务所垫付诉讼费。

江苏欣林律师事务所及严林与被执行人

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的行为， 且该行为具

有帮助被执行人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的目的， 江苏高院对其予以罚款并无不当，

但综合案件具体情况， 所处罚款金额过高。

据此， 变更对江苏欣林律师事务所罚款

20 万元， 对严林罚款 5 万元。 （施中轩）

近日河南省永城市发生

了一起惨烈的车祸， 一辆玛

莎拉蒂汽车在与其他车辆发

生剐蹭后逃逸， 随后追尾一

辆宝马车致其燃烧， 目前已

导致 2 死 4 伤的严重后果。

一般来说，交通肇事属于过失犯罪，面临

的刑期相对较短，很多情况下可以适用缓刑。

然而一旦涉及醉驾， 尤其是醉驾肇事后

又逃逸的， 行为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涉嫌的

也是处罚更为严厉的 “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

如果涉嫌该罪名且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

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起刑即为十年

有期徒刑，最重可判处死刑。

当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

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也指出：

“一般情况下，醉酒驾车构成本罪的，行

为人在主观上并不希望、 也不追求危害结果

的发生，属于间接故意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

与以制造事端为目的而恶意驾车撞人并造成

重大伤亡后果的直接故意犯罪有所不同，因

此，在决定刑罚时，也应当有所区别。

此外，醉酒状态下驾车，行为人的辨认和

控制能力实际有所减弱， 量刑时也应酌情考

虑。 ”

但醉驾肇事逃逸， 最终无疑是害人又害

己！ 陈宏光

醉驾肇事逃逸

害人又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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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女孩白血病获赔120万， 平安人寿上海分公司让爱满分
【案情回放】

幸福美满的家庭

花样年华的女儿

客户W女士是南方人， 二十年前

就到上海打拼， 和丈夫一起经营着一

家装修公司， 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W

女士和丈夫育有一女， 今年19岁， 从

小聪明伶俐， 成绩也十分优异现在在

沪上一所双语学校读高中。 W女士和

丈夫都非常疼爱女儿， 计划着等她高

中毕业就到美国读大学。

手肘部瘀斑查出白血病

全家痛心难以接受

五一前夕， W女士偶然发现女儿手肘

部有瘀斑， 起初以为是皮肤病， 到医院就

诊后， 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一听说

“白血病” 三个字， W女士一家吓坏了。 他

们怎么也没想到活泼可爱的女儿还不满20

岁会得这种病。

爱满分保单赔付重疾120万

给女儿满分的爱

一时间全家人都无法接受女儿生病这

个事实。 好在去年， W女士曾给女儿买过两

份平安保单， 一份是年金型保险， 另一份是

大病保险。 W女士将自己的情况告知了业务

员， 业务员获悉后， 立即主动上门， 几分钟

就把所有的材料拍照上传 ， 完成了理赔申

请。

经过平安人寿上海分公司的审核， W女

士收到了120万的重疾保险金赔款， 收到理

赔款后， W女士感慨地说： “保险对于一个

家庭太重要了， 就像一个坚实的备胎， 万一

出事了， 保险是全家的救命稻草！”

【案例反思】

案例中W女士为女儿做足了保障， 在

危机来临时才没有乱了阵脚， 我国现在有

超过400万白血病患者， 并且每年以3-4万

的速度增加， 数据触目惊心。 白血病的治

疗手段主要包括药物控制、 放疗化疗以及

骨髓移植， 治疗的费用依次升高。 就以骨

髓移植为例， 所需费用起价为40万， 这无

疑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一场大

病足以摧毁整个家庭， 适当地为家人和自

己做好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